
我
是
在
母
校
初
成
立
時
就
考

進
去
的
，
思
川
是
在
臺
辟
有
問
學

中
惟
一
昀
學
子
，
坎
特
寫
此
一
一
當
時

母
校
開
辦
情
恨
，
供
敵
請
學
長
，

惟
時
隔
六
十
餘
年
，
記
憶
欠
過
'

。
難
免
挂
漏
?
務
祈
指
正

o
遠
在
前

。
清
允
緒
二
十
二
年
的
十
九
世
紀
'

。
成
且
…
呂
倪
否
諒
來
短
管
辦
電
報
招
商

令
等
局

7
奏
准
撥
款
官
銀
三
十
萬
兩

時
!
作
為
在
南
方
創
辦
一
官
立
大
學

拭
堂
經
費
，
與
夫
津
的
北
洋
大
學
姐

和
美
。
但
學
創
時
期
，
似
難
即
稱
大

令
學
?
故
先
走
名
為
南
洋
公
學

7
分

V
Q

為
中
上
一
兩
院
，
等
於
中
學
芝
初
中

高
中
，
擇
定
上
海
郊
區
為
校
址
。
以
一
時
來
不
及
購
地
建
挾

，
故
暫
借
徐
家
權
會
已
關
閉
乏
絲
廠
大
廈
，
作
為
臨
時
校
舍

，
男
於
後
面
添
建
平
房
數
十
間
，
作
為
宿
舍
、
飯
廳
、
病
一
身

一

、
浴
室
等
。
學
校
與
宿
舍
芝
間
，
留
出
大
塊
空
地
，
作
為
操

場
及
運
動
場
。
即
於
是
年
春
季

7
登
報
招
考
學
生
一
百
廿
名

及
師
範
生
十
餘
名
;
所
謂
師
範
生
者
，
以
當
時
新
式
師
資
缺

乏
，
故
特
招
選
年
齡
較
大
之
優
秀
學
生
作
為
師
範
生
，
命
波

等
教
授
中
文
及
管
理
學
生
外
，
並
學
習
西
文
算
學
等
。
故
當

時
校
門
兩
傍
?
特
挂
兩
笛
校
名
;
右
邊
為
師
範
附
中
堂
，
左
邊

為
南
洋
公
學
?
是
即
為
母
校
交
大
之
矯
夫
也
。

學
生
考
犯
後
，
按
照
年
齡
學
資
，
分
為
中
院
一
一
一
班
，
上

院
一
垃
，
每
班
三
卡
人
。
當
時
我
是
十
三
歲
，
曾
在
私
塾
攻

讀
，
疋
值
開
筆
(
即
聞
始
作
文
之
俗
語
)
，
故
考
時
寫
了
十

議
行
以
通
非
適
立
論
說
，
居
然
錄
取
?
列
為
中
院
小
班
生
，

這
就
是
我
最
得
意
的
一
件
事

3
進
校
後
，
非
也
不
收
學
費
，

並
配
給
書
籍
、
練
習
簿
、
操
衣
等
，
學
生
一
律
住
宿
，
非
但

不
肢
宿
費
，
伙
食
貼
心
)
亦
兒
贊
其
給
)
其
凝
如
海
」
日
立
臨

揖
啊
，
』
海
浦
也
句
乙
刷
刷
祖
個
啊
，
叫
以

R
A
L
除
快
吋
祖
山
中
虫
也
可
曲
同
川
用
兩
#
州
河

~
h
惜

T
小
詩
叫
。

。令，令。今令。¢?<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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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物

罔
憶

民
國
元
年
，
北
政
府
交
通
部
成
立
後
，
即
向
祖
國
德
律

風
根
公
司
訂
購
的
閉
門
建
瞬
誡
火
花
式
長
波
無
線
電
機
器
數
部

，
準
備
在
張
家
口
、
吳
諧
、
廣
州
、
武
昌
、
福
州
等
地
設
立

電
畫
。
三
年
底
張
家
口
電
畫
首
先
竣
工
，
部
派
我
班
全
體
同

學
乘
寒
假
時
期
的
住
實
習
並
負
責
驗
收
;
當
即
會
同
建
設
該

臺
之
德
國
工
程
師
漢
森
君
將
各
部
門
機
件
逐
一
詳
細
試
驗
，

在
張
倡
一
兩
星
期
，
始
驗
收
完
畢
，
罔
京
復
命
。

三
年
六
月
，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發
生
，
交
通
部
準
備
積

極
整
理
電
信
，
擬
將
全
國
分
為
二
十
四
區
，
每
區
設
置
電
畫

一
-
燼
。
是
年
秋
?
挖
校
電
機
工
程
科
第
一
班
畢
業
同
學
鐘
銬

、
孫
寶
誼
、
郎
國
棋
、
草
草
徵
四
人
由
美
留
學
罔
闊
，
向
交

通
部
報
到
，
即
派
鐘
鑄
為
北
京
電
話
局
工
程
司
，
孫
寶
鑑
為

漢
口
電
話
局
工
程
司
，
郎
國
禎
為
上
海
電
話
局
工
程
司
，
華

蔭
徽
為
吳
措
無
線
電
局
電
力
土
程
司
，
斯
為
本
國
人
充
任
電

信
主
程
司
立
始

e

四
年
夏
，
我
班
畢
業
後
，
部
令
分
發
各
地
無
線
電
局
實

習
半
年
，
我
係
派
在
廣
州
。
當
年
十
二
月
，
本
班
同
學
實
習

期
滴
，
部
令
發
表
解
鼎
臣
、
沈
宗
模
、
莊
正
權
、
王
萬
甜
苦
、

陶
鈞
、
楊
友
吉
、
胡
明
堂
、
程
鵬
展
及
筆
者
十
人
為
無
線
電

工
程
司
。
我
在
廣
州
局
工
作
兩
年
，
經
過
洪
憲
稱
帝
，
宣
統

復
辟
，
先
後
蔽
地
方
當
局
迫
令
關
閉
電
臺
兩
次
。
當
此
混
亂

時
期
，
竟
敢
南
北
電
信
斷
絕
交
通
，
請
示
無
由
，
因
守
臺
內

從
事
電
信
工
作

所
讀
科
目
;
申
學
為
歷
史
、
地
理
及
作
文
，
西
學
為
英
文
文

、
法
，
讀
本
及
筆
算
，
以
體
操
為
體
育
，
每
月
各
科
月
芳
一
次

，
分
開
發
惕
，
凡
名
列
前
十
名
者
，
一
律
發
給
由
數
角
以
至

兩
元
7
)獎
金
，
故
每
人
至
少
都
有
機
會
得
到
獎
金
至
少
聽
角

，
當
時
已
足
的
抄
逐
月
立
一
零
用
矣
。
因
此
我
自
考
取
進
校
，
直

至
後
來
出
洋
留
學
，
家
中
從
未
負
擔
分
文
，
這
可
以
算
在
臺

諸
學
長
中
，
我
是
惟
→
的
僥
倖
分
子
。

所
謂
師
範
生
不
但
一
切
兒
費
，
每
月
還
給
津
貼
數
十
元

，
但
除
教
書
自
修
外
!
每
晚
學
生
攻
器
時
須
監
課
，
進
飯
一
路

時
須
監
館
(
每
桌
學
生
六
人
與
師
範
生
一
人
〉
，
進
臥
室
時

~
頌
他
宿
，
能
宿
時
均
不
准
談
話
。
早
上
搖
鈴
起
身
，
如
有
晏

起
或
未
醒
者
，
伯
宿
先
生
親
至
床
邊
呼
喚
，
一
如
父
母
之
待

子
女
。
每
逢
體
操
時
不
得
逃
避

9
或
在
課
堂
溫
習
，
均
由
師

範
生
輪
流
巡
查
!
一
經
發
現
，
強
迫
參
加
，
否
則
記
過
。
每

月
朔
望
，
例
行
拜
孔
典
禮
，
所
有
教
職
員
均
一
律
參
加
，
即

福
聞
森
監
院
亦
不
例
外
;
是
日
早
錯
後
上
課
前
，
叮
鼓
排
隊

?
由
總
辦
(
即
校
長
)
衣
禮
服
率
領
全
體
行
禮
，
一
幅
先
生
則

衣
學
上
服
，
冠
平
頂
方
帽
，
上
釘
一
笛
奏
賞
的
藍
頂
子
，
值

在
總
辦
之
後
?
一
同
步
入
禮
堂
，
但
他
是
宗
教
家
，
例
不
拜

偶
像
及
神
也
?
故
特
准
其
立
在
旁
邊
擔
任
督
察
之
職
，
而
我

們
全
體
則
聽
章
體
者
立
贊
體

9
→
律
向
至
聖
先
師
神
位
行
三

跪
九
叩
首
立
禮
，
禮
畢
後
，
總
辦
及
教
職
員
與
全
體
學
生
相

對
行
一
鞠
躬
禮
，
然
後
依
次
而
退
。
記
得
是
年
行
開
學
典
禮

時
卜
盛
宮
保
特
衣
朝
服
，
親
冉
來
校
，
執
行
拜
孔
典
禮
，
可

見
當
時
對
於
尊
孔
，
非
常
鄭
重

U

攻
讀
時
我
所
敬
愛
的
老
師
，
會
在
書
灣
者
共
有
三
人
，

可
惜
兩
人
己
於
數
年
前
病
故
，
一
人
會
於
前
年
赴
美
旅
居
。

他
們
就
是
教
我
作
文
立
吳
公
推
暉
，
英
文
立
王
公
范
疇
及
體

育
而
年
已
九
秩
餘
之
鈕
位
惕
生
。
至
當
時
百
餘
芝
同
學
中
惟

一
在
童
音
為
于
君
貫
一
(
即
副
編
輯
于
培
梅
同
事
之
父
親
)

，
不
幸
亦
於
數
年
前
在
基
隆
故
世
，
其
餘
亦
恐
犬
半
凋
零
，

故
目
前
生
存
在
聖
者
催
我
『
人
，
臨

2

年
碩
果
僅
-
脊
，
音
急
迫

句
己

f

詞
句
沁
峙
怒
也
投
恐

1
.

一-
z
t
i
a

﹒
、
E
噩
噩
噩

S
曹
雪
，
1
t

之
同
愴

朱
害
培

'
備
嘗
艱
辛
。
自
民
六
北
方
政
局
變
動
以
後
﹒
粵
臺
即
脫
離

交
通
部
，
為
地
方
當
局
所
據
有
，
我
亦
奉
調
吳
淤
無
線
電
局

服
薯
。

我
在
吳
游
時
，
治
情
領
琨
紀
連
生
及
報
務
員
白
君
忽
被

人
挾
嫌
向
上
海
護
軍
便
署
匿
名
控
訴
，
謂
彼
等
曾
與
南
方
海

軍
私
通
消
息
。
紀
、
白
二
人
因
此
被
拘
押
月
餘
，
盟
軍
法
處

傳
審
數
次
，
雖
在
無
實
攘
，
相
羈
留
不
釋
;
據
說
護
軍
使
盧

永
祥
當
時
會
面
論
該
處
，
本
案
縱
無
確
實
證
據
，
亦
應
暫
于

扣
留
，
俟
南
方
取
消
獨
立
後
，
再
行
開
釋
。
幸
我
有
鄉
親
吳

樹
南
君
在
使
署
充
任
軍
需
處
長
，
還
請
其
向
盧
使
說
明
紀
、

白
二
人
被
誣
真
相
並
願
為
其
具
保
，
方
獲
開
釋
，
准
予
回
抴

主
作
。
彼
時
措
局
局
長
沈
宗
漢
同
學
已
奉
到
部
令
停
職
查
辦

，
因
此
亦
得
開
復
，
調
充
崇
明
無
線
電
局
局
長
。

×
年
夏
，
粵
閩
交
戰
，
閩
督
李
厚
基
敗
退
廈
門
，
會
因

隨
能
副
官
不
用
官
電
紙
而
強
迫
發
報
，
致
與
廈
門
電
報
局
司

事
發
生
街
突
。
李
督
誤
聽
諧
音
口
，
即
傳
見
廈
門
局
長
某
君
，

面
予
嚴
斥
，
使
某
君
憤
憊
而
死
。
是
年
秋
，
我
奉
調
充
任
福

州
無
線
電
局
主
程
司
，
督
署
副
官
李
雅
亭
與
我
說
及
此
事
經

過
情
形
，
彼
此
皆
噶
廈
局
長
抱
屈
，
不
勝
痛
惜
立
至
。

民
國
八
年
，
交
通
部
會
向
英
國
馬
可
尼
公
司
定
購

宙
間
J
F
q
M
m

光
式
長
被
無
線
電
機
器
數
部
，
預
備
在
庫
倫
，
烏

里
雅
蘇
童
、
蘭
州
、
趙
化
、
喀
什
噶
爾
各
地
設
立
電
畫
;
會

一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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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
扳
我
前
往
迪
化
籌
備
設
噩
，
我
以
母
老
多
病
不
便
遠
行
，

請
辭
作
罷
。

我
在
閩
二
年
，
李
督
以
我
對
慎
負
責
，
維
護
通
信
有
功

，
會
呈
奉
政
府
頒
給
五
等
嘉
未
章
，
並
要
我
在
閩
籌
辦
軍
用

無
線
電
學
校
及
軍
火
製
造
廠
，
以
加
強
軍
備
。
我
志
末
在
此

，
遂
記
郎
中
友
人
設
法
他
調
。
九
年
秋
，
部
令
武
昌
無
線
電

局
工
程
司
黛
局
長
李
連
同
學
前
往
姻
臺
籌
設
電
畫
，
派
我
繼

任
李
缺
﹒
當
即
辦
理
移
交
，
東
裝
赴
郁
，
未
得
不
辜
負
李
督

一
番
躍
意
。

北
政
府
時
代
，
全
國
無
線
電
臺
係
歸
交
通
部
直
轄
。
當

我
赴
武
昌
到
差
時
，
湖
北
省
電
政
監
督
謝
某
，
本
係
倚
附
安

一
瞄
系
人
物
，
竟
向
湖
北
督
軍
王
占
元
民
進
議
，
企
闆
安
置
私

人
，
阻
擾
接
事
;
正
在
進
退
維
谷
芝
際
，
交
通
部
即
將
謝
某

免
職
，
另
扳
那
督
署
電
務
處
長
了
樁
侯
繼
任
。
丁
為
電
界
先

進
，
相
見

7
)後
﹒
即
先
陪
我
到
局
關
事
並
允
桐
後
常
的
漢
口

電
報
局
繼
續
按
月
撥
給
經
費
。
了
君
盛
意
，
至
今
難
忘
。

民
國
九
年
，
部
扳
揚
友
古
同
學
往
庫
倫
設
立
電
畫
，
竣

工
通
翱
翔
後
，
於
十
年
七
月
因
白
俄
襲
陷
庸
倫
而
撤
退
。
當
年

部
中
本
已
派
定
李
遠
同
學
籌
設
烏
喂
雅
蘇
臺
電
臺
'
亦
因
揮

倫
失
陷
，
外
蒙
及
唐
努
烏
梁
海
被
蘇
俄
吞
噬
而
中
血
。

民
間
十
年
，
部
扳
鄒
駕
白
同
學
前
閃
過
化
設
立
電
臺
，

次
年
竣
工
竣
辭
職
臨
新
;
繼
任
者
為
呂
保
如
同
學
，
後
來
間

因
新
疆
政
變
而
被
殺
害
。

民
間
十
一
年
，
部
扳
朱
傳
體
同
學
赴
蘭
州
設
立
屯
畫
，

未
及
完
工
汀
竟
遭
甘
肅
民
變
而
殉
職
。

示
，
並
扭
供
處
理
意
見
。
能
奉
郎
中
復
電
不
推
移
交
放
謂
己

男
電
前
督
查
照
。
原
電
路
謂
袋
某
縣
本
部
電
信
專
門
人
才
，

未
便
更
動
，
應
請
維
持
，
至
貴
署
所
派
甘
某
，
巴
曲
，
本
部
電

令
湖
北
電
政
監
督
振
充
武
昌
電
報
局
長
，
希
即
轉
的
到
差
云

云
。
肅
接
電
役
，
頗
感
為
難
，
以
當
時
之
武
昌
局
長
亦
係
舊

部

7
)小
便
令
其
去
職
。
因
再
傳
見
甜
某
，
申
斥
一
番
並
的
其

男
予
甘
某
適
當
位
置
。
不
久
，
謝
某
又
閃
事
去
職
，
部
中
加

派
我
采
任
武
漢
電
話
局
工
程
司
。

十
五
年
秋
，
我
因
去
進
京
述
職
，
會
果
便
參
觀
海
軍
部

所
籌
設
立
雙
搞
無
線
電
臺
，
該
臺
號
稱
係

H
C
C
C
何
型
。
高
週
被

蟄
居
區
機
式
大
型
電
畫
，
當
時
內
部
機
器
肉
末
裝
置
完
竣
'
場

上
已
建
立
高
達
七
百
英
尺
芝
鐵
塔
五
臣
，
就
已
架
諾
夫
敝
二

十
二
杖
，
工
程
宏
大
。
後
聞
試
驗
結
果
，
不
如
理
想
，
故
始

終
未
能
與
歐
洲
電
畫
直
接
通
報
。

同
年
八
月
下
旬
，
國
民
革
命
軍
攻
克
岳
陽
，
進
迫

7
個

橋
，
局
中
同
仁
來
電
告
急
;
我
還
於
三
十
日
午
夜
趕
乘
特
剔

快
車
南
返
，
九
月
二
日
清
晨
-
罔
抵
摸
口
，
始
知
革
命
軍
已

於
一
日
干
什
可
圍
攻
武
昌
，
我
巴
無
法
進
城
。
待
十
月
十
日
武

昌
玫
下
，
總
司
令
部
交
通
處
即
派
員
進
城
暫
時
接
管
電
量
，

並
派
我
一
辱
任
主
程
司
。

未
幾
，
國
民
政
府
交
品
部
由
廣
州
移
設
摸
口

1
各
處
電

薑
仍
歸
交
通
部
接
管
，
遂
將
局
長
制
度
廢
止
﹒
一
律
改
為
工

程
師
;
首
先
發
表
李
熙
說
問
學
為
廣
州
無
絲
電
畫
工
程
師
，

曹
仲
制
為
副
工
程
師

••

陸
作
祥
問
學
為
武
昌
無
線
電
臺
工
程

師
，
杜
本
立
同
學
為
副
工
程
師
;
我
被
派
為
福
州
無
線
電
臺

~ 52 一

民
國
十
二
年
，
部
被
莊
正
權
、
楊
友
古
雨
同
學
赴
洛
陽

設
立
電
畫
。
同
年
秋
，
跟
我
到
洛
負
責
建
築
夫
線
鐵
塔
工
程

，
承
當
時
擔
任
直
魯
豫
巡
閱
使
署
電
務
處
長
田
懷
廣
問
學
之

照
顧
，
得
以
迅
速
完
工
。
後
來
交
通
總
長
高
恩
洪
氏
，
大
刀

闊
斧
，
實
行
裁
員
並
已
決
定
將
無
線
電
事
業
移
歸
海
軍
部
辦

理
，
致
全
悶
電
畫
人
心
惶
惶
，
我
得
信
後
，
閉
密
託
田
君
面

求
吳
使
去
電
制
血
，
此
案
擱
置
數
月
終
被
打
銷
，
而
調
部
辦

事
芝
同
學
如
吳
谷
士
、
吳
南
士
、
耿
勘
、
耿
季
和
諸
君
因
不

浦
高
氏
，
7
)主
張
，
遂
相
挖
出
關
投
效
，
協
助
奉
系
在
前
、
北
各

省
發
偎
熱
線
電
事
業
。

周
年
冬
，
武
昌
電
話
局
不
幸
失
慎
，
交
換
機
室
及
材
料

室
全
被
焚
馴
服
。
我
奉
部
令
前
住
在
辦
，
間
該
局
會
保
過
火
險

，
當
即
而
囑
該
局
局
長
譚
君
，
應
將
保
險
單
妥
為
保
管
，
聽

偎
報
部
處
理

c
當
時
湖
北
電
政
聆
督
挑
氏
，
意
聞
從
申
取
利

，
果
然
迫
令
譚
君
支
出
保
險
單
，
，
因
已
開
照
在
先
，
立
予
拒

絕
。
後
經
郎
中
扳
員
與
保
險
金
司
直
接
交
涉
，
獲
得
如
數
賠

償
，
用
以
購
買
器
材
及
重
建
房
星
，
末
僅
未
受
虧
累
，
尚
有

剩
餘
。

十
三
年
冬
，
安
福
系
重
行
摟
得
政
權
，
謝
某
又
費
蟻
復

任
湖
北
屯
政
點
督
。
那
督
蕭
耀
南
欲
焦
其
部
屬
甘
某
獲
一
局

長
位
置
。
謝
某
不
忘
舊
事
，
遂
又
乘
機
獻
計
，
謂
武
昌
無
線

電
局
某
人
，
本
係
工
程
司
乘
任
局
長
，
可
令
其
讓
出
局
長
兼

職
;
唯
該
局
係
直
屬
女
通
郎
，
倘
以
現
在
軍
事
緊
急
，
報
務

繁
忙
，
逕
由
督
署
另
派
局
長
負
責
﹒
軸
，
你
嗎
棠
，
祖
恃
無
末
准

之
理
;
蕭
師
聞
辦
。
當
我
聽
到
替
換

d
色
文
鐘
，
.
立
即
電
站
持
清

工
程
師
，
劉
被
同
學
爵
副
工
程
師
。

十
六
年
三
月
，
我
還
穿
令
秘
密
由
漢
經
種
赴
閩
接
箏
。

是
時
，
九
江
以
下
至
江
湖
-
帶
，
俏
在
北
軍
手
中
，
孫
得
芳

所
部
正
在
上
海
搜
殺
聞
民
黨
，
此
一
行
程
，
危
險
萬
狀
。
三

月
，
國
民
故
府
定
都
南
京
﹒
宜
于
漢
當
局
因
政
見
末
間
，
加
之

共
黨
份
子
從
中
挑
撥
離
間
，
雙
方
幾
告
分
裂
;
我
遂
決
心
一
肝
、

四
月
間
向
漠
方
辭
職
﹒
還
問
南
京
總
司
令
部
報
到
，
從
此
參

軍
北
伐
，
脫
雕
電
信
生
涯
矣
。

拉
伯
母
校
六
十
五
週
年
校
慶
及
友
聲
月
刊
百
期
紀
念
，

承
編
者
徵
稿
於
余
，
愛
就
記
憶
所
及
，
將
各
同
學
在
軍
閥
時
代

努
力
奮
閩
芝
融
事
及
電
信
界
舊
間
，
追
述
數
則
，
聊
以
報
命
，

藉
資
庭
祝
並
對
當
年
同
學
問
事
表
示
歌
佩
與
懷
念
﹒
之
忱
云
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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